
信息披露

2024/8/29

星期四

A09

Disclosure

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

鑫股份”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上交

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3〕

2924号文同意注册。《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及附录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符合中国证

监会规定条件的网站（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

国证券网， 网址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网址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披露，

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

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认真阅读同日披露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网站上的

《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全称

浙江众鑫环保

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众鑫股份

证券代码/网下申

购代码

603091 网上申购代码 732091

网下申购简称 众鑫股份 网上申购简称 众鑫申购

所属行业名称

造纸和纸制品

业

所属行业代码 C22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

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

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定价方式

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

计投标询价

发行前总股本

（万股）

7,667.9093

拟发行数量（万

股）

2,555.9700

预计新股

发行数量（万股）

2,555.9700

预计老股转让数

量（万股）

-

发行后总股本

（万股）

10,223.8793

拟发行数量占发

行后总股本的比

例（%）

25.00

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万股）

817.9000

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万股）

1,226.8760

网下每笔拟申购

数量上限（万股）

620.00

网下每笔拟申购

数量下限 （万

股）

40.00

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万股）

511.1940

初始战略配售占

拟发行数量比

（%）

20.00

高管核心员工

专项资管计划

认购股数/金额上

限（万股/万元）

不适用

是否有其他战略

配售安排

是

本次发行重要日期

初步询价日及起

止时间

2024年9月3日

（T-3日）

09:30-15:00

发行公告刊登日

2024年9月5日

（T-1日）

网下申购日及起

止时间

2024年9月6日

（T日）

09:30-15:00

网上申购日及起

止时间

2024年9月6日

（T日）

09:30-11:30，

13:00-15:00

网下缴款日及截

止时间

2024年9月10日

（T+2日）16:00

网上缴款日及截

止时间

2024年9月10日

（T+2日）日终

备注：无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程明 联系电话

0579-8236669

8

保荐人 （主承销

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21-20262367

发行人：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8

月

29

日

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招股意向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

人” 、“速达股份”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

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上市审

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3〕2697号文同意注册。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速达股份” ，股票代码为“001277”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

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全部为新股，不转

让老股。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

量为1,900.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32.00元/股。其中，网上

发行1,9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4年8月27日（T+2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

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

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8,806,02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01,792,736.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93,977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6,207,264.00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

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

销股份的数量为193,977股，包销金额为6,207,264.00元，保荐人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1.02%。

2024年8月29日（T+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

金与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

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8,228.77万元，明细如下：

1、保荐费用：150.00万元；

2、承销费用：5,500.00万元；

3、审计及验资费用：1,169.81万元；

4、律师费用：789.81万元；

5、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551.89万元；

6、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费用：67.27万元。

注：（1）上述发行费用均不含增值税金额；（2）发行手续

费用及其他费用中包含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

前的募集资金净额，税率为0.025%；（3）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

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

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755-2294005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8月29日

股票代码：

002289

证券简称：

ST

宇顺 公告编号：

2024-060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上海孚邦实业有限公司

75％

股权进展

暨交易对方购买公司股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根据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宇顺电子” ）与包向兵、郑露

（以下简称“交易对方” ）签署的《关于支付现金购买上海孚邦实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之

资产购买协议》（以下简称“《资产购买协议》” ），截至2024年8月28日，交易对方总计购

买了公司股份12,710,413股，金额为人民币4,595.88万元，不少于收取的本次交易对价款

税后总额的75%。

一、交易概述

2024年4月3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购买上海孚邦实业有限公司75%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支付现金的方

式购买包向兵、郑露持有的孚邦实业75%股权，交易对价为7,425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4年4月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购买上海孚邦实业有限公司75％股权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22）。

根据《资产购买协议》，标的资产交割条件已达成，孚邦实业于2024年4月26日完成了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新的《营业执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购买上海孚邦实业有限公司75％股权进展暨完成工商变更登

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9）。

根据《资产购买协议》，以及交易对方包向兵、郑露按《资产购买协议》的约定出具的

《付款通知书》、相关交割证明文件，截至2024年5月14日，公司已向交易对方支付完毕首

期对价款63,244,426.67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购买上海孚邦实业有限公司75％股权进展暨首期转让价款支付完成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42）。

二、交易进展情况

根据《资产购买协议》，交易对方应将所收取本次交易对价款税后总额的75%，即人民

币4,588.61万元，全额专项用于通过大宗交易、二级市场竞价等方式购置宇顺电子股票，其

应于收到上述款项之日起六个月内完成全额股票购置义务。 截至2024年8月28日，根据交

易对方提供的相关文件，交易对方包向兵、郑露总计购买了公司股份12,710,413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为4.5353%，金额为人民币4,595.88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交易对方已按照《资产购买协议》的约定完成了购置公司股票义

务。

三、后续事项安排

根据《资产购买协议》，交易对方自愿锁定/质押已购置的宇顺电子股票，关于本次交

易后续事项进展，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528

证券简称：

ST

英飞拓 公告编号：

2024-067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拓” 或“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0%，该等担保均是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本次担

保被担保对象深圳英飞拓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拓智能” ）、深圳英飞拓仁用信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英飞拓仁用” ）、深圳英飞拓软件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拓软件” ）、深圳英飞拓

智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拓智园”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中英飞拓智能、英飞拓仁用和英飞

拓智园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 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2日、2024年2月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和/或子公司2024年度为全资子公

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4,000万元的担保额度， 其中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不超过82,500万元，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1,500万元；全资子

公司为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4,000万元的担保额度。 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综合授信、贷

款、承兑汇票、信用证、保理、保函、融资租赁等融资业务发生的融资类担保以及日常经营发生的履约类

担保；担保种类包括保证、抵押、质押等。 公司和/或子公司2024年度为英飞拓智能、英飞拓仁用、英飞拓

软件、英飞拓智园提供担保额度分别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20,000万元、1,500万元、7,000万元。

上述担保的额度，可在子公司之间进行担保额度调剂，但在调剂发生时，对于资产负债率70%以上

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公司及子公

司因业务需要办理上述担保范围内业务，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额度有效期限为自公司审议上述议案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审议下一年度相应担

保额度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担保事项具体事宜并

签署上述担保额度内的各项法律文件。

具体内容见公司于2024年2月3日、2024年2月20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英飞拓：关于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24-015）、《英飞拓：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

2024-018）。

二、担保进展情况及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深圳分行” ）于2023年8月28日签订

了《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0844235）。 根据合同约定，除自身可用额度外，英飞拓智能、英飞拓仁

用、英飞拓软件和英飞拓智园可作为申请人申请流动资金贷款，可用额度分别为1,000万元，提款期为自

合同订立日起12个月。 公司就前述每一申请人在每一具体业务合同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保证期间为申请人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30日在《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英飞拓：关于在

子公司之间调剂担保额度及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82）。

英飞拓智能、英飞拓仁用、英飞拓软件和英飞拓智园分别与北京银行深圳分行签订了《借款合同》

（以下称“原借款合同” ）。原借款合同将于2024年9月6日到期，英飞拓智能、英飞拓仁用、英飞拓软件和

英飞拓智园于2024年8月27日分别与北京银行深圳分行、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展期协议》，申请就原借

款合同项下贷款进行展期，展期金额分别为1,000万元、1,000万元、700万元、1,000万元。公司作为担保

人为前述展期贷款向北京银行深圳分行提供担保。

担保审议情况：上述担保属于已审议通过的担保事项范围，且担保金额在公司和/或子公司为英飞

拓智能、英飞拓仁用、英飞拓软件和英飞拓智园提供担保额度分别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20,000万

元、1,500万元、7,000万元的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为英飞拓智能、英飞拓仁用、英飞拓软件和英飞拓智园提供担保后（共同担保未重复计算），公

司和/或子公司对英飞拓智能的担保余额为2,000万元人民币，可用担保额度为1,000万元人民币；公司

和/或子公司对英飞拓仁用的担保余额为9,500万元人民币，可用担保额度为10,500万元人民币；公司

和/或子公司对英飞拓软件的担保余额为700万元人民币，可用担保额度为800万元人民币；公司和/或子

公司对英飞拓智园的担保余额为3,500万元人民币，可用担保额度为3,500万元人民币。

三、本次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英飞拓智能

1．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英飞拓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ABEK5H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鹭湖社区观宝路12号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厂房301

法定代表人：刘务祥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4月8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视频监控系统产品的开发、销售、租赁；防爆视频监控产品的开发、销

售、租赁；LED显示屏、发光二极管显示器、液晶显示器、背投显示器产品的开发、销售和租赁；计算机应

用软件开发、销售；系统集成及工程技术开发；大数据分析；数据库管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物业管

理；自有物业租赁。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销售；物联网应用服务；消防技

术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智

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视频监控系统产品的生产；防爆视频监

控产品的生产；LED显示屏、发光二极管显示器、液晶显示器、背投显示器产品生产。 建筑智能化系统设

计；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电气安装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英飞拓智能100%股权。

英飞拓智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财务数据

2024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1,944,350.41 125,724,338.55

负债总额 194,457,878.94 185,383,792.88

流动负债总额 194,457,878.94 177,383,792.88

净资产 -62,513,528.53 -59,659,454.33

财务数据

2024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3年

（经审计）

营业收入 9,107,562.62 46,835,624.55

利润总额 -2,934,355.11 -26,380,403.22

净利润 -2,854,074.2 -34,178,703.17

注：以上数据为英飞拓智能单体数据。

（二）英飞拓仁用

1．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英飞拓仁用信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08496152U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鹭湖社区观盛五路英飞好成科技园1515

法定代表人：刘务祥

注册资本：18,285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9年4月15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技术、建筑智能化弱电系统集成技术的开发，物联

网、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机房技术的开发；园区产业规划、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脑、电教设备、机电设

备、实验室设备、取证设备、折叠屏、报警器、勘察箱、夜视望远镜、酒精测试仪及相关设备的技术开发与

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国内贸易（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

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可经营）。（企业经营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的，须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

文件后方可经营）；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物联网系统工程、电子与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信息通信

系统工程、安防系统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智能交通系统工程设计、施工、维修。

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英飞拓仁用100%股权。

英飞拓仁用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财务数据

2024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56,722,675.51 476,155,548.72

负债总额 383,485,284.71 393,397,035.38

流动负债总额 360,463,128.8 370,374,832.91

净资产 73,279,263.02 82,758,513.34

财务数据

2024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3年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9,104,252.71 110,977,536.01

利润总额 -9,412,788.03 -70,987,664.75

净利润 -9,479,250.32 -67,089,458.94

（三）英飞拓软件

1．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英飞拓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82021916W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高新技术产业园英飞拓厂房1栋5楼

法定代表人：刘务祥

注册资本：7,6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8年11月14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光端机、闭路电视监控设备和出入口控制设备的控制软件及应用软件

的开发和销售，安防设备的控制软件及应用软件的开发和销售，视频、音频和数据的处理设备及传输设

备的控制软件及应用软件的开发和销售，模拟、数字和网络设备的控制软件及应用软件的开发和销售，

嵌入式软件的开发和销售，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和销售。

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英飞拓软件100%股权。

英飞拓软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财务数据

2024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5,162,096.74 155,426,424.38

负债总额 23,596,972.42 23,789,637.91

流动负债总额 23,596,972.42 23,789,637.91

净资产 131,565,124.32 131,636,786.47

财务数据

2024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3年

（经审计）

营业收入 587,884.18 4,965,166.96

利润总额 -21,939.80 942,204.33

净利润 -71,662.15 1,107,375.79

（四）英飞拓智园

1．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英飞拓智园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TDRM5H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街道清水河社区清水河一路112号罗湖投资控股大厦塔楼2座901

法定代表人：刘务祥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年9月16日

经营范围：智慧城市运营服务；智慧园区运营服务；计算机软件、信息系统软件的开发、销售；计算机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计算机编程；计算机软件设计；计算机系统集成；信息系统设计、集成、运行维护；

信息技术咨询；经营电子商务；电子产品、智能设备、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智能化系统上门安装；智能

化工程设计与施工；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物业管理服务；物业管理咨询；智慧园区项目投资咨询、经

济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展览展示设计（以上不含广告、人才中介、证

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及其他限制类、禁止类项目），网络技术、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咨询，房地产信息

咨询、房地产经纪；智能化、信息化工程咨询服务（以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

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电子产品销售；安防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

移动终端设备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汽车

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显示器件销售；助动自行车、代步车及零配件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

品零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服务消费机器人销售；智

能机器人销售；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户外用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家居用品销

售；通信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日用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英飞拓智园100%股权。

英飞拓智园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财务数据

2024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438,191.00 24,364,991.03

负债总额 80,963,975.29 80,664,909.45

流动负债总额 72,008,975.29 72,731,417.98

净资产 -62,525,784.29 -56,299,918.42

财务数据

2024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3年

（经审计）

营业收入 715,264.92 29,855,258.73

利润总额 -6,245,944.87 -32,815,709.51

净利润 -6,249,357.34 -32,848,177.43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98,00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合并报表）的239.03%；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包括本次

担保，共同担保不再重复计算，不含已履行完担保义务的事项）为49,46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3

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合并报表）的120.64%。 上述担保均是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之间的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损失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借款合同展期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

000963

证券简称：华东医药 公告编号：

2024-074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为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部分限制性股票；本次回购注销涉及5名激励对象，回购注销的限

制性股票共计6.50万股，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04%；

2、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24.13元/股，回购款项合计1,599,313.44元，含代扣代

缴个人所得税以及相应利息；

3、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1,754,327,548.00股减少至1,754,262,

548.00股；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上

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5月30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4年6月18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对首次及预留授

予激励对象中5名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的激励对象， 对应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合计6.50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已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1、2022年8月8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

的议案》。 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1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上的相关公告。

2、2022年8月10日， 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

告》，公司独立董事王如伟先生受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作为征集人，就公司拟于2022年8月

31日召开的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

司全体股东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

3、公司于2022年8月15日至2022年8月25日通过公司内网公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公示期共计10天。截至2022年8月25日公示期满，监事会未收

到任何人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2022年8月25日，公司召开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同

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及相关公告。

4、2022年8月31日， 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日，公司

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

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及相关公告。本激励计划获得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批准，董事会被授权在法律、法规范围内负责具体实施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相关事宜。

5、2022年10月27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

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成就，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查并对本次

调整及授予事项发表了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及独

立财务顾问出具了相应的报告。 2022年10月28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相关公告。

6、2022年11月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

的公告》，公司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工作，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为2022年11月15日。

7、2023年7月12日， 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激

励计划规定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

发表了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及独立财务顾问出具

了相应的报告。 同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相关公告。

8、公司于2023年7月13日至2023年7月23日通过公司OA系统公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期共计10天。 截至2023年7月23日公示期

满，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3年7月26日，公司召开监事会审

议通过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

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同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及相关公告。

9、2023年9月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完成

的公告》，公司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工作，预留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为2023年9月28日。

10、2023年11月21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根据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同意公司为108名激励对象办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122.094万

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手续， 并同意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4名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

格的激励对象及2名因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未完全达标的激励对象对应的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9.78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

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律师及独立财务顾问

出具了相应的报告。 同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相关公告。

11、2023年12月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23年12

月5日。

12、2023年12月8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日，公司

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截至验资基

准日2024年1月24日，即公司公告减资事项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无债权人向公司提出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13、2024年3月2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公司

已于2024年3月2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9.78万股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14、2024年5月30日， 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对首次及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中5名因离职不

再具备激励资格的激励对象，对应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6.50万股进

行回购注销。 公司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律师及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相应的

报告。 同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相关公告。

15、2024年6月18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同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

告》。截至验资基准日2024年8月5日，即公司公告减资事项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无债权人向

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16、2024年8月2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公司

已于2024年8月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6.50万股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

根据本激励计划“第十三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

劳动合同到期、辞职（引咎辞职除外）、公司裁员而离职，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

购注销。 ”鉴于本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中5名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董事

会同意回购注销前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6.50万股限制性股票。

三、回购注销数量、回购价格及资金来源

（一）回购注销数量

公司本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6.50万股， 占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1.408%，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04%。

（二）回购价格及资金来源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

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2024年5月8日，公司召开了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2024年5月21日，公司披露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本

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5月28日。 公司2023年年

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的1,754,327,548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5.8元人民币现金，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鉴于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根据《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

定，对回购价格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每股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1。

根据上述调整方法，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为24.71-0.58=24.13（元/股）。

（三）回购资金总额及来源

本次回购事项涉及的资金总额为原激励对象按上述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计算的回购

款项合计1,599,313.44元，含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以及相应利息，回购款项以公司自有资

金支付。

四、验资及注销完成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天健验〔2024〕337号）审

验了公司截至2024年8月5日止减少注册资本及实收股本情况：“经我们审验，截至2024年

8月5日止，贵公司以货币方式支付此次限制性股票激励回购款项合计1,599,313.44元（含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1,465.81元），因此减少实收股本人民币65,000.00元。

同时我们注意到，贵公司本次减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754,327,548.00元，实收

股本为人民币1,754,327,548.00元，已经本所审验，并由本所于2024年2月18日出具《验

资报告》（天健验〔2024〕50号）。 截至2024年8月5日止，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

754,262,548.00元，实收股本为人民币1,754,262,548.00元。 ”

本次回购注销涉及人数5人，涉及股份数6.50万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占本次回购注销

前公司总股本的0.004%。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上

述限制性股票的注销手续已于2024年8月27日完成。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事项符合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的相

关规定。

五、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变动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

通股/非流通股

3,423,560.00 0.20 -65,000.00 3,358,560.00 0.19

高管锁定股 126,500.00 0.01 - 126,500.00 0.01

股权激励限售股 3,297,060.00 0.19 -65,000.00 3,232,060.00 0.18

二、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1,750,903,988.00 99.80 - 1,750,903,988.00 99.81

三、总股本 1,754,327,548.00 100.00 -65,000.00 1,754,262,548.00 100.00

六、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50万股， 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004%。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

响，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也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权

发生变化，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不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